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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辅导工作小组由曹宇、许焰、胡文君、王礼璠、葛健敏、邰子珂六人组成，

其中曹宇为辅导项目小组组长。

本辅导期内，友诚科技辅导小组成员未发生变化。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已于 2023年 9月 27日对友诚科技进行

了辅导备案登记。2024年 1月 10日、2024年 4月 8日、2024年 7月 8日、2024

年 10月 15日、2025年 1月 14日和 2025年 4月 14日东吴证券按照辅导计划分

别完成了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和第六期辅导工作，并向贵

局报送了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和第六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

报告。本次为友诚科技第七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辅导时间为 2025 年 4 月 15

日至本报告出具日。

本期辅导方式包括向友诚科技提供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动态、组织友诚科技

自主学习《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审核规则》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最新北京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则等方式。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本辅导期内，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国浩律师（上海）

事务所与本公司共同对友诚科技开展辅导工作，向友诚科技提供交易所发行上市

审核动态等内容，协助友诚科技了解最新交易所审核动态，理解资本市场相关法

律法规，督促友诚科技对最新资本市场指导性文件及最新北京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则的学习，加强友诚科技对公司经营的合规性认识。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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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辅导期内，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国浩律师（上海）

事务所作为证券服务机构均积极督促辅导对象规范运作、完善公司治理机构，有

效地配合了辅导机构的辅导工作开展。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本公司在辅导期间对友诚科技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规定，对友诚科技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强化法律法规学习，督促友诚科技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对发行上市有

关法律法规、证券市场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要求的全面理解。通过辅导，友诚科

技对国内资本市场动态有了充分了解。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公司正在逐步完善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机制、加强财务规范。辅导机构将继

续会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协助公司完善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等方面的相

关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并将持续、严格地按照发行上市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公司

的规范运行进行核查，及时发现问题、提供解决建议并督促落实、确保公司的合

法合规经营。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辅导人员为曹宇、许焰、胡文君、王礼璠、葛健敏、邰子珂。后续

本公司同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持

续开展 IPO 核查工作，持续跟踪友诚科技经营业绩、业务发展及内控制度等相

关事项。同时，本公司将持续关注前期已经发现的不符合相关规定等问题，督促

辅导对象进行规范及整改工作，确保其符合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

于北交所上市的相关条件。

四、辅导机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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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机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淮

联系电话：0512-62938503




